
附件1

1.本轮资格招标企业类别、数量和资格条件（援外成套项目管理企业）

行业 数量 基本条件 优选条件 分值 优选方案

建筑 50

（一）具有《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
业资格认定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
条件。
（二）具有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可从事项目管理服务的工
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相应甲级资质。
（三）具有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招标
相应专业监理甲级资质。如投标企
业不具备工程监理资质，可与具备
工程监理资质的法人单位组成联合
体参加投标。
（四）具备在境外开展相关业务的
业绩。
（五）具有项目管理经验。
备注：
1.每个投标企业在每个行业内只能
申报1次。

2.每个投标企业或联合体最多只能
在建筑、公路、市政、水利、港口
与航道、电子通信广电、电力、轻
纺农林商物粮8个行业中选择2个行
业申报。
3.同一监理公司最多与2家具备技
术资质（二）的企业组成联合体。
4.全资子公司业绩可以共享给母公
司，子公司同时参与同一行业投标
的除外，但母公司业绩不能共享给
子公司。

技术力量 10

注册人员人次数量：按全部通过有效标验证的投标企业或联合体在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注：公路、
港口与航道、水利行业的监理工程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人员可纳入相应申报行业评审 ）登记的
注册人员人次数量统计，按排名前20%企业的注册人员人次平均数确定为评标基准，达到或超出该平均值即
得满分，其他情况按同比例减分。

公路 30
援外设计
、监理业

绩
30

援外工程设计、监理业绩：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10年内，对应行业设计任务、工程管理或施工监理合同
额高者优先。
注意事项：
1.承担援外管理任务、EPC总包任务等的，需拆分合同额，单独计算对应投标单位的设计、项目管理、监理
费用。
2.投标企业申报的EPC合同中的设计费部分，需要提供设计费计算说明，且不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
3.援外专业考察、勘察、设计的合同额均计算为援外设计业绩。各投标企业需自行拆分列明。

市政 20
境外业绩
（不含援
外项目）

30
其他境外工程业绩：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3年内，对应行业境外工程（不含援外）设计任务、工程管理或
施工监理合同额高者优先。（投标企业申报的EPC合同中的设计费部分，需要单独拆分设计费，提供设计费
计算说明，且不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以EPC合同额的5%确定为其中的设计费上限。）

水利 10
国内项目

业绩
20

国内工程业绩：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3年内，对应行业国内工程设计任务、工程管理或施工监理合同额高
者优先。（投标企业申报的EPC合同中的设计费部分，需要单独拆分设计费，提供设计费计算说明，且不得
超出行业平均水平。以EPC合同额的5%确定为其中的设计费上限。）

港口与
航道

10 获奖情况 10
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10年内，承担设计任务、工程管理或施工监理任务获得相对应行业的国家级工程奖
项（全国优秀勘察设计行业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的最高级
别奖项），每获得1个奖项得1分，最高得10分。



电子通信
广电

10

（一）具有《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
业资格认定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
条件。
（二）具有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可从事项目管理服务的工
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相应甲级资质。
（三）具有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招标
相应专业监理甲级资质。如投标企
业不具备工程监理资质，可与具备
工程监理资质的法人单位组成联合
体参加投标。
（四）具备在境外开展相关业务的
业绩。
（五）具有项目管理经验。
备注：
1.每个投标企业在每个行业内只能
申报1次。

2.每个投标企业或联合体最多只能
在建筑、公路、市政、水利、港口
与航道、电子通信广电、电力、轻
纺农林商物粮8个行业中选择2个行
业申报。
3.同一监理公司最多与2家具备技
术资质（二）的企业组成联合体。
4.全资子公司业绩可以共享给母公
司，子公司同时参与同一行业投标
的除外，但母公司业绩不能共享给
子公司。

信用情况
（额外扣
分项）

额外
扣分
项

1.社会信用评价（15分）：提交申请时，经在信用中国网查询，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扣7.5分，该项
扣分上限7.5分。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的，扣7.5分，
该项扣分上限7.5分。

电力 10

轻纺农林
商物粮

10

2.援外信用评价（15分）：承担援外项目管理、设计或监理任务时，企业被记录不良行为且在有效记录周
期内的予以扣分，具体扣分规则：投标企业、联合体设计企业或监理企业被记录一次一般不良行为的 ，扣1
分；被记录两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2.5分；被记录三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4.5分；被记录四次及以上一
般不良行为的，扣7.5分。被记录一次严重不良行为的，扣7.5分。单个企业扣分上限为7.5分。统计期限为
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前3年内的援外项目管理机构书面失信行为评价结论 。投标企业采用全资子公司业绩投标
的，子公司如被记录不良行为，按上述扣分标准相应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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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轮资格招标企业类别、数量和资格条件（援外技术援助项目实施单位）

行业 数量 基本条件 优选条件 分值 优选方案

教育 10

（一）具有《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
定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条件。
（二）具备相关专业的技术能力。
（三）具备在境外开展业务的相关业绩。
（四）具备相关项目的实施经验。
注：
1.全资子公司业绩可以共享给母公司，子公
司同时参与同一行业投标的除外，但母公司
业绩不能共享给子公司。
2.每个投标单位最多只能在教育、工业和信
息化、国土资源、卫生、体育、广电、农业
、技术保障等8个行业分类中选择2个行业申
报。

技术能力 35

1.技术成果（25分）：具有相应类别的专利权、品种权、版权（著作权）等的优
先。

工业和
信息化

10
2.技术能力（10分）：投标企业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占全部职工比例高者优
先。

国土资源 10

项目业绩 60

1.援外业绩（技术保障专业30分，其他专业2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10年
内承担相应类别援外技术合作（援助）项目合同额高者优先。

卫生 10

体育 10
2.境外业绩（技术保障专业10分，其他专业2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5年
内承担相应类别境外技术合作或服务项目（援外除外）合同额高者优先。

广电 10
3.国际交流经验（技术保障专业10分，其他专业1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
5年内国际交流经验（组织国际研讨会议、接待来华培训等）合同额高者优先。

农业 20
4.其他业绩（技术保障专业10分，其他专业1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3年
内相应专业技术合作或服务项目合同额高者优先。

技术保障 30

受援国评价 5 投标截止之日起前3年内获得受援国部级（含）以上书面表扬的加分。

信用情况
（额外扣分

项）

额外扣
分项

1.社会信用评价（15分）。提交申请时，经在信用中国网查询，列入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的，扣7.5分，该项扣分上限7.5分。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
询，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的，扣7.5分，该项扣分上限7.5分。

2.援外信用评价（15分）：投标企业在执行援外项目任务时，企业被记录不良行
为且在有效记录周期内的予以扣分，具体扣分规则：企业被记录一次一般不良行
为的，扣2分；被记录两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5分；被记录三次一般不良行为
的，扣9分；被记录四次及以上一般不良行为的，扣15分。被记录一次严重不良
行为的，扣15分。按次数统计扣分，扣分上限15分。统计期限为自投标截止之日
起前3年内的援外项目管理机构书面失信行为评价结论。投标企业采用全资子公
司业绩投标的，子公司如被记录不良行为，按上述扣分标准相应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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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轮资格招标企业类别、数量和资格条件（顾问咨询单位）
行业 数量 基本条件 优选条件 分值 优选方案

建筑 10

（一）具有《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
资格认定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条件
。
（二）具有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相应工
程设计甲级资质。
（三）具有开展境外工程咨询服务的
相关业绩。
（四）具备工程咨询服务经验。
备注：
1.全资子公司业绩可以共享给母公
司，子公司同时参与同一行业投标的
除外，但母公司业绩不能共享给子公
司。
2.每个投标单位最多只能选择2个行
业申报。

技术力量 20

注册人员人次数量：按全部通过有效标验证的投标企业在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注册人员人次数量统计，按排名前20%企业
的注册人员人次平均数确定为评标基准，达到或超出该平均值即得
满分，其他情况按同比例减分。

公路 10

项目业绩 80

1.援外设计、设计监理（审查）、顾问咨询业绩（30分）：招标公
告发布之日起前10年内承担相关专业援外成套项目设计、设计监理
（审查）任务、顾问咨询任务，合同额高者优先。

市政 5
2.境外（不含援外）业绩（3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3年内
承担相关专业境外（不含援外）设计、设计审查、设计咨询任务，
合同额高者优先。

水利 5

3.国内业绩（2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3年内承担相关专业
国内项目设计和设计审查任务，合同额高者优先。

信用情况
（额外扣
分项）

额外扣
分项

1.社会信用评价（15分）：提交申请时，经在信用中国网查询，列
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扣7.5分，该项扣分上限7.5分。经在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
的，扣7.5分，该项扣分上限7.5分。

2.援外信用评价（15分）：投标企业在执行援外项目任务时，企业
被记录不良行为且在有效记录周期内的予以扣分，具体扣分规则：
企业被记录一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2分；被记录两次一般不良行
为的，扣5分；被记录三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9分；被记录四次及
以上一般不良行为的，扣15分。被记录一次严重不良行为的，扣15
分。按次数统计扣分，扣分上限15分。统计期限为自投标截止之日
起前3年内的援外项目管理机构书面失信行为评价结论。投标企业
采用全资子公司业绩投标的，子公司如被记录不良行为，按上述扣
分标准相应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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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轮资格招标企业类别、数量和资格条件（检查验收单位）

类别 数量 基本条件 优选条件 分值 优选方案

检查验
收单位

20

（一）具有《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
格认定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条件。
（二）具有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监理综合资质
或相应专业施工监理甲级资质。
（三）具有开展境外工程监理、项目管
理或质量验收的相关业绩。

技术资质 10
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监理资质：综合（10分）；拥
有建筑、公路、水利、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甲级资质的，每个得2分，其他专业得1分，上限
10分。

技术力量 10

按全部通过有效投标验证的投标企业在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注：公路、港口与航道
、水利行业的监理工程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人员可纳入评审）登记的注册人员
人次数量统计，按排名前20%企业的注册人员人次数平均数确定为评标基准，达到或超出
该平均值即得满分，其他情况按同比例减分。

项目业绩 80

1.援外业绩（3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10年内承担援外成套项目检查验收合同额高
者优先（10分）。承担援外成套项目施工监理任务合同额高者优先（20分）。

2.其他业绩（50分）：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3年内承担境外或国内工程施工监理任务合同
额高者优先（25分）。承担国内工程项目第三方质量或安全评估合同额高者优先（25分）
。

信用情况
（额外扣
分项）

额外
扣分
项

1.社会信用评价（15分）：提交申请时，经在信用中国网查询，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的，扣7.5分，该项扣分上限7.5分。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名单（黑名单）的，扣7.5分，该项扣分上限7.5分。

2.援外信用评价（15分）：投标企业在执行援外项目任务时，企业被记录不良行为且在有
效记录周期内的予以扣分，具体扣分规则：企业被记录一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2分；被
记录两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5分；被记录三次一般不良行为的，扣9分；被记录四次及以
上一般不良行为的，扣15分。被记录一次严重不良行为的，扣15分。按次数统计扣分，扣
分上限15分。统计期限为自投标截止之日起前3年内的援外项目管理机构书面失信行为评
价结论。投标企业采用全资子公司业绩投标的，子公司如被记录不良行为，按上述扣分标
准相应扣分。


